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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县域是打通城乡资源共享,提升农民收入的关键环节。 以陕西省为例,选择 2010—2020 年陕

西省内的县级单位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撤县设市与撤县设区的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如何提升农

民收入。 结果表明:(1)单纯的撤县设市并不一定能提高农民收入;(2)相比于撤县设市,撤县设区能够

提高农民收入;(3)撤县设区对改制县与建成区产生了相似的影响;(4)撤县设市会强化原有撤县设区政

策对建成区农民收入的提升效应;(5)撤县设区的政策效应是以土地为媒介,土地出让面积发挥了一定

的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结果,县域行政体制改革提高农民收入的路径,一是需要重视城乡发展中的横向

财政失衡问题;二是合理制定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的引导与激励机制;三是县域行政体制改革要与城乡融

合发展相配合;四是注重合理引导农民就业同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相融合。
关键词:县域行政体制改革;撤县设市;撤县设区;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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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实现共同富裕,难点还是乡村。 长期以来,我国在城乡间财政、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分立,所形成

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加剧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 。 县域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结合点,不仅是我国

的基本行政单元,也是打通城乡资源共享的关键环节[2]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的城镇化建设” [3] 。 因而,县域作为推动城乡共同发展的关键领域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承担起乡

村地区资源输入的重要角色,增强县域发展能力成为未来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轴。 然而,现行政

府行政体制之下,县乡镇等基层政府处于资源调配的弱势地位。 1994 年分税制改革更加剧了县乡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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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造成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间的不匹配。 因此,推动乡村振兴,提高农民收入,围绕

县域行政体制的改革是必然。

作为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地方自主性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命题[4] ,以财权、事

权、人事权等分权驱动而进行的改革,被视为解决科层制内部行政系统与资源配置失衡的“润滑剂”。 当

前涉及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式主要有省直管县、撤县设市、撤县设区三种,三种改革方式均可视作原有

行政体制中的降维。 其中,省直管县与撤县设市的核心思路是相似的,往往被当作补偿型县域发展思路,
弱化市一级的影响,构建省—县的扁平化管理,通过财政、经济与行政的分权,扩展县域的自主空间,推动

县域经济发展[5][6] 。 但弱化市一级的影响,也会增加地级市政府的财政压力,使之加强对非改革县域税

收的征收力度[7] ,并提高地级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8] 。 相对应地,撤县设区则被当做一体型县域发

展思路,在原有行政体制中强化县与市的联系,弱化县的自主性,促进城市整体经济的增长[9][10][11] 。 同

时,撤县设区能够优化市县间的财政收支关系,增加地级市政府对撤并县域内的医疗卫生支出,刺激撤并

县政府的教育支出[12] 。 整体而言,前者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原有行政、财政等体制对县域发展的束缚,通

过扁平化的组织再造与科层结构,赋予县域更多的自主空间[13] 。 而后者的主要目的是打破行政区划对

县域发展的限制,将县域融入市区经济体系内。 二者的核心目的都是重构原有的纵向与横向间的政府单

位关系,克服县域发展所面临的权责不配置困境。 因而,县域行政体制改革能够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一些研究指出,无论是撤县设市还是撤县设区,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均是通过财政投入和投资的增

加来实现的短期经济增长[5][14] 。 那么问题也将是,这种短期内的财政投入和政府投资扩张,该如何促进

农村地区发展并产生积极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现有研究聚焦于分权竞争视角下的省直管县改革,而对分权视角下撤县设区与撤县

设市的改革关注较少。 因而,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有着以下边际贡献:第一,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指

出,当前县域行政体制改革提升农民收入的路径,其关键在于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如何克服城乡二元结构;
第二,结合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将县域行政体制改革从市县纵向竞争博弈的角度,转为市县间横向

合作的角度,提出将县域行政体制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相结合的路径;第三,以陕西省为例,分析县域行

政体制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提升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增量的分配方向与力度,
县域行政体制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结合能够提高农民收入。 本文余下结构则分别为:第二部分的文献

回顾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的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的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的扩展性

分析,第六部分的总结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当前,针对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影响农民收入的研究,学者们较为关注省直管县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

响,但尚无明确结论。 从县域发展自主性的角度而言,省直管县与撤县设市的思路是相符的。 一方面,针

对影响农民收入的研究,部分学者指出省直管县并不能提升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将之归结于

发展中偏重城市、工业与投资的模式[15][16] 。 即便是认为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也指出,相较于

单纯的财政省直管县试点,正式且全面的省直管县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7] 。 这表明,从省直管县的

研究中,县域行政体制改革提升农民收入的作用会受到发展模式的偏向以及改革的全面与否等影响。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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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撤县设市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强地方政府财力以及投资扩张实现的,在政府和

民间投资的双重拉动下,带动了经济增长率的提升[5] 。 相较于单纯的财政和经济放权,撤县设市更多依

赖行政分权来推动经济建设,但撤县设市的投资方式和方向都是偏重城市与工业发展的模式[18][19] 。 同

时,撤县设市对周边县域也会产生额外影响,设市地区在经济绩效方面的改善既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也

因对周边资源的吸引而产生负向的竞争效应[5] 。 因此,与省直管县相似,撤县设市虽然分权更为彻底,但

本质也是绕过市级政府,通过有限的分权增强县域自主性,其投资方向和方式并未发生变化,依旧是以政

府投入为主的粗犷型模式。
从行政区域的变化角度而言,撤县设区的发展模式以投资为主,但是这种投资相较于撤县设市模式

内经济、财政与行政分权所主导的偏工业与城市的模式,更有可能增加县域内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

设施投资。 现有研究指出,撤县设区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通过投资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区相连,促

使本地市场一体化[20] 。 其中,主要的表现在于土地的开发与利用,一是撤县设区目的是打破行政区域间

彼此的隔离,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建成区扩张,特别是强化市区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利用[21] ;二是撤县设

区政策对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提升作用,特别是对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具

有明显提升作用,具有短期滞后性和影响长期性的特点[22] 。 因而,相较于增强县域自主性的省直管县和

撤县设市,撤县设区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未发生变化,属于依赖投资所形成的粗犷式增长模式,但其扩

展了地级市政府的发展空间,这种投资往往用于改制县与建成区间的乡村地带开发。

综合上述,县域行政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发展,得益于投资和财政收入增加,是一种粗犷式的发展模

式。 故而,县域行政体制改革能否提高农民收入,取决于投资和财政投入能否惠及农村地区。 省直管县

与撤县设市的研究表明,县域自主性的扩展面临发展偏向的困境,难以提升农民收入,反而存在恶化原有

城乡二元结构的趋势。 而撤县设区的研究则表明,县域行政区域的改革能够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结合,
促进县域内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投资。 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一是重视府

际关系中的市县竞争,却忽略双方的合作关系,客观的政府层级关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市级仍掌握着高

于县级政府的财政和行政资源;二是忽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在于城乡间的对立和割裂,城乡二

元结构导致城乡间的财政支出、社会福利、就业等差异是根源;三是分权并不一定带来积极影响,更多的

自主空间意味着发展方向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 基于已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本文认为,当前探讨县域

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研究仍有一定改进空间,而相关研究应当更多聚焦于撤县设市与撤县设区

之中。

(二)理论假设

财政联邦主义认为,政府间存在横向与纵向的财政关系失衡,需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达到财政均

衡[23] 。 同时,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能够通过财政与政治激励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24] 。 基于此,国内学者

在引用该理论的同时,将之纳入县域行政体制改革之中,如孙开[25] 、丁树等[26] 引申出中央—省—市县的

三级体制假设,推动省级政府对县域的直接财政补贴。 实际上,学者们引用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来指导

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大多简单地将市县纳入互相竞争博弈的角度,较为关注纵向间财政的平衡,却忽略了

横向间的财政失衡。 学者们基于这样的理论来推动县域行政体制的改革,即:围绕市县原有的经济、财
政、行政权力的上下移动来激发地方政府的竞争动力。 县级行政体制的改革被当作围绕市县府际关系内

容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市县纵向府际关系在权力配置、财政收支、公共行政和资源利益的博弈竞争[27] 。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经济人假设,在缺乏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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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获得财政的用途和额度均是不可控的[28] 。 并且,政策也会面临分权所导致的失控而扭曲其原本意

义的风险,财政分权的平衡要把握分权的预算控制[29] 。 因此,重视纵向财政均衡的县域自主性扩展能促

进经济增长,但并不一定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在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 原因正如前所述,资源的

引导是关键,要将分权带来的投资和投入惠及农村地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原有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纵向竞争的基础上,将横向合作纳入其中。 如图 1

所示,县域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纵向与横向间两对的财政失衡问题;农村发展的困境,既是由于纵向体

制对县域的限制,也是因横向间城市与乡村发展优先级的差异。 作为相对独立的行政单元,市区县均存

在自身的资源配置顺序优先级,且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关系。 相对应地,第二代财政联邦

主义便认为,政府的财政关系会因需求而不断调整,以实现整体的利益[24] 。 这表明,除竞争博弈以外,政
府间的合作需求也符合财政联邦主义的观点。

省

市

合作
竞争

合作 竞争
县

（区） 区
县

（市）

建
设

建
设

攫
取

反
哺

媒介

乡村

图 1　 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

因此,如图 1 所示,在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内,缺乏制度设计和价值引导的前提下,县域出于

理性人假设的思维,纵向财政分权所得的资源投入会集中于县域城区及其附近,是城市与乡村边界的

缓慢突破,并不一定投入到乡村地区。 并且,县域自主性的增强会引发与地级市间的竞争博弈,影响

县域与建成区间的联系,而县域自主性的增强也会对周边县域单元的发展产生竞争效应,带动其他地

区的劳动、资本等要素向设市地区的流动,进而对周边地区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县域自主性的

增强也存在掠夺性发展的可能,省直管县、撤县设市等改革均是在不改变原有存量的前提下,由增量

对县域进行补偿,注定这补偿是有限的,更多的补偿是来自行政分权与经济分权。 因而只重视纵向财

政分权的县域自主性扩张,极有可能会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攫取,来发展工业和城市区域,造成县域内

的横向财政失衡。
相较于纵向财政分权的县域自主性扩张,撤县设区更接近于因纵向与横向发展需求而导致的财政关

系重构。 尽管并没有制度设计来确保资源的乡村倾向,但撤县设区服务于地级市整体,特别是核心建成

区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强建成区与改制县的联系。 如此,撤县设区的投资方向需要以农村地区为媒介,
构建改制区与建成区的联结。 这一过程中,原有市县间的竞争博弈关系,被纵向与横向间合作所替代,一
方面,纵向财政关系中市县的二元对立,逐步转变为市级主导的一元化发展,市级政府会加大对改制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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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而改制县也会根据市级发展需求,优化其财政支出结构,由此达到纵向财政的均衡;另一方面,

市域内部横向财政的不平衡也得以调整,原有市县发展面临市域与县域内区域不平衡的双重困境,双方

相互交界的区域在原有独立行政环境内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地区,而撤县设区后这一分界便被模

糊,无论是地级市政府还是建成区或改制县都会倾向于增加该区域的投入。 故而,撤县设区能够通过纵

向与横向间的财政均衡顺应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继而提升当地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

共服务乃至制造业和就业水平,农民也更可能通过高附加值农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提高其收入。 故而通

过理论分析,我们可以预测:

假设 1:撤县设市难以增加农民收入;

假设 2:撤县设区能够增加农民收入;

假设 3:撤县设区会对改制县和相邻建成区产生相似的影响,增加建成区的农民收入。

此外,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分权式的竞争关系在激励地方政府的积

极性同时,也会弱化上级政府的控制力,财政分权会导致地级市政府当前以及预期收入减少,产生或加剧

地级市政府的财政压力。 因而,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选择,地级市域内的撤县设市会加剧地级市的

财政压力,并使其加强对非改制县的税收征收力度,以及提高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强化建成区与撤县区的

联系。 并且,相比于市县竞争的割裂,撤县设区也能优化撤县区与地级市间的财政支出关系,刺激地方政

府改善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动力。 这需要以乡村地区为媒介打通原有分割的行政区域壁垒,促进建成区

与改制县的城区扩张,其中土地承担了关键角色。 在此过程中,土地出让会产生土地征收与旧有宅基地

拆迁等问题,从而导致部分农民获益而直接市民化。 同时,土地出让后的建设项目,也会刺激农民的城郊

农业发展模式,并吸引农民通过务工、个体经营等手段增加收入。 因此,撤县设区影响农民收入的过程,

土地出让的土地财政模式起到一定的中介效应。 基于此,本文给出假设 4 与假设 5。

假设 4:撤县设区的地级市发生撤县设市政策后,会强化原有撤县设区政策对建成区农民收入的提

升效应;
 

假设 5:撤县设区提升农民收入的效应,是通过城区扩张来实现的,土地财政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为验证上述理论假设,本文将以陕西省为例,分析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市县关系是如何从竞

争博弈走向合作开发,通过纵向与横向间的财政均衡,提高农民收入。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政策背景:陕西省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

本文选择陕西省作为研究的对象,并非偶然。 对此,本文有三个理由:第一,陕西省地处我国中西部

地区,相比于人口大省,陕西省人口数量居于全国中等水平,陕西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

平,如:2022 年陕西省城镇化率为 64. 02%,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65. 22%;2022 年陕西人均 GDP 约 83
 

000

元,而全国平均水平约为 86
 

000 元;第二,截至 2012 年,陕西省县级行政区划数共 107 个,辖 24 个市辖

区、3 个县级市、80 个县,仍处于传统县级行政体制内的单位占比约 74. 77%,高于 2012 年全国 50. 95%的

平均水平,这表明陕西省的县级行政体制改革要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评估改革对县

级单位的影响;第三,陕西省内部县级单位的差异性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包含我国现阶段主要的县域类

别,既有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大型城市周边县级单位,也包括传统地级市下属的县级单位,而以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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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例,陕西省北部榆林、延安等地存在大量的资源型县级城市,中部关中城市群又存在大量传统的农业

型县级城市,南部则主要为秦岭汉江流域的生态型县级城市。 基于上述三个理由,本文选择陕西省为例,
具备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很好地评估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陕西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发展趋势大致经历从起步到探索再到推动三个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起,陕
西省逐步开展县域行政体制改革,除西安市进行部分撤县设区改革外,撤县设市成为各地调整的主要手

段,兴平与华阴成为陕西省最早的一批县级市,随后中央收紧相关政策标准,撤县设市进入停滞。 进入

21 世纪,为响应中央关于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关要求,陕西省积极推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试点工作。
从 2012 年起,陕西省逐步恢复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工作,韩城成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陕西省第一个县级市。
此后,以 2015 年为界,陕西省实行撤县设市与撤县设区并重的改革方向,重视区域平衡,分批分区域选择

试点进行改革。 如表 1 所示,从 2010—2020 年,陕西省共有 10 个县级单位进行行政体制的改革,其中,
撤县设市共 4 个,撤县设区共 6 个,涵盖陕西省北部、中部与南部,兼顾区域发展协调。

表 1　 2010—2020 年陕西省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单位

时间 县级单位 所属地级市 类别

2012 年 韩城市 渭南市 撤县设市

2015 年 高陵区 西安市 撤县设区

2016 年 安塞区 延安市 撤县设区

2016 年 华州区 渭南市 撤县设区

2016 年 横山区 榆林市 撤县设区

2017 年 神木市 榆林市 撤县设市

2017 年 南郑区 汉中市 撤县设区

2017 年 鄠邑区 西安市 撤县设区

2018 年 彬州市 咸阳市 撤县设市

2019 年 子长市 延安市 撤县设市

(二)研究方法

针对陕西省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的分阶段现状,本文参考已有文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 TWFE 进行

分析。 其模型设定如下:

Y=β0 +β1PMC it+γX it+δi+γt+ε (1)

式中,Y 为被解释变量,本文为农民收入。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县和第 t 年。 PMC it 为解释变量,属
于政策虚拟变量,其表示如果 i 县在 t 年实施了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包括撤县设市与撤

县设区),则对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X it 为控制变量集,β0 为常数项,δi 为个体固定效应,γt 为时间

固定效应,ε 为随机干扰项。

(三)数据来源

财政联邦主义关注纵向与横向间财政的均衡,相比于省直管县“只改增量,不动存量”的政策,撤县

设市与撤县设区更为彻底。 而回顾陕西省县域行政体制变革的历程,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存在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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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窗期,撤县设市与撤县设区的政策实施集中于 2012 年之后。 故本文采用 2010—2020 年陕西省 77
个县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考虑到潜在行政级别以及数据缺失的影响,本文排除城镇化率较高且缺乏数据

的市辖区,并额外增加 23 个市辖区作为补充样本组。 同时,考虑到陕西省省直管县改革只选择部分县进

行有限的财政试点改革,以往对省直管县影响农民收入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一定争议,故而本文在

基准回归中另设置排除省直管县试点县的样本组。 主要数据来源于陕西省各市统计年鉴以及《陕西省区

域统计年鉴》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缺失内容由各县区统计公报补充。

(四)变量说明

本文探究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以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分析提出相应假设。 因

此,选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常见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撤县设市和撤县设区的政策虚拟变量

为解释变量。 此外,考虑到财政联邦主义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调整府际财政关系而提升农民收入会受

到多个因素的影响,由此增加多个控制变量。 首先,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既是影响县域行政体制改革

的因素,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基于潜在影响的考虑,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与城镇化

率作为相关的控制变量。 其次,府际财政关系的改革既包括竞争,也包括合作,县与市区间的联系也是

省与地级市政府进行县域行政体制变革的主要考虑因素,产业发展是较为显著的因素,故而选择第二

产业占比作为控制变量。 最后,本文的理论分析是以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提升农民收入的原因,而县域

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以投资为主的粗犷模式,故而固定资产投资与地方财政支出成

为潜在的影响因素。 因此,基于理论分析与排除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农业总产值、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占比、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等六个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

表 2 为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的基准结果,其中,列(1)—(8)均采用 TWFE
 

估计,列(1)—(4)为撤县设区的结果,列(5)—(8)为撤县设市的结果。 此外,鉴于西安市在陕西省内的

独特地位和发展水平,其县级单位缺乏省内可参考的对照组,本文对其进行分组控制,这是因为:一是西

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农民收入要高于一般地级市;二是西安市的城镇化率较高,大部分建成区

并没有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三是西安市内的县级单位同市区的联系本身就较一般地级市紧密,且
数量较少。 表 2 中,列(1)—(2)与列(5)—(6)为排除西安市的所有县级单位样本,列(3)与列(7)为包

含西安市的所有县级单位样本,列(4)与列(8)为排除省直管县试点的县级单位样本。 具体结果如下:无
论是否包括西安市的县级单位和省直管县改革的试点县,结果均显示,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实验组

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 2 列(2)显示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相比较于其他县级单位,撤县设区约提高

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 8. 06%;表 2 列(3)则表明,排除西安市后,这一效应则约为 8. 76%,且同样显著;
表 2 列(4)控制省直管县试点后,效应约为 8. 81%,效果更为显著。 同时,表 2 列(5)—(8)则表明,无论

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或排除西安市和省直管县试点的县级单位,撤县设市均未提升农民可支配收入,显示

出弱负相关关系。 这表明,相比较于撤县设市政策,撤县设区能够显著地提高陕西省内县级单位的农民

收入,整体效应约为 7. 31% ~8. 81%,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1 和假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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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7) (8)

PMC
0. 082

 

5

(2. 70)∗∗∗

0. 080
 

6

(2. 61)∗∗

0. 087
 

6

(2. 31)∗∗

0. 088
 

1

(2. 90)∗∗∗

-0. 009
 

0

(-0. 41)

-0. 017
 

6

(-1. 05)

-0. 021
 

2

(-1. 27)

-0. 012
 

1

(-0. 74)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NO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735
 

3 0. 808
 

3 0. 773
 

7 0. 800
 

0 0. 730
 

3 0. 802
 

4 0. 758
 

3 0. 792
 

8

　 　 注:括号内无标注为 T 检验值,∗∗∗
 

、∗∗
 

、∗
 

分别代表 99%、95%、90%的显著性,后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TWFE 估计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参照已有研究惯例,以 2016 年为界限,对撤县设区政策进

行平行趋势检验。 如图 2 所示,为避免共线问题,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去掉 pre_5。 在政策实施前,效应为

正,并不存在增长扩大的趋势,且不显著,通过平行性趋势假设。 但 2016 年后,这一趋势呈现变化,
2016—2020 年系数为正,且 2017 年后都较为显著,这是由于撤县设区政策并不具备及时性,且政策是逐

步开展的,2016 年至 2017 年分批次实施,而后续动态效应变化也能表明撤县设区的政策具备持久性。

平
行

趋
势

与
动

态
效

应
系

数

政策实施前后各期

pre_4 pre_3 pre_2 pre_1 current time_1 time_2 time_3 time_4

0.20

0.15

0.10

0.05

0.00

-0.05

图 2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系数

2. 异质性分析:Bacon 分解

TWFE 估计是一种广泛用于政策评估的手段,但 TWFE
 

估计中会存在异质性因素所导致的偏误问

题,影响整体结果的稳健性。 为克服 TWFE 估计中的偏误问题,本文参考方红生等[16]的研究,采用 Good-
man—Bacon 分解进行异质性分析。 其中,Timing_groups 包含两组前后受影响组别的分类,分别对应早受

影响组(T)对晚受影响组的影响而占总效应的大小与权重(C)和晚受影响组(T)对早受影响组(C)的影

响而占总效应的大小与权重;Never_v_timing 表示受影响组(T)对从未受影响组(C)的影响而占总效应的

大小与权重;Within 代表组内差异。 如表 3 所示,Bacon 分解的具体结果如下:整体而言,分解结果可以分

为三大类,其中 Never_v_timing 属于好的分组,系数为 0. 841
 

8,权重为 0. 965
 

1,为三组中的最高占比,能
证明本文的研究并未发生显著异质性问题;Timing_groups 的系数与整体趋势相符,且权重仅为 0. 0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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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组中的最低占比,并不影响本文结论;同时,尽管组间差异显示为负效应,与 TWFE 估计的结论相反,但
其系数只有-0. 022

 

5,权重也仅为 0. 031
 

5。 因此,通过 Bacon 分解可知,尽管坏的组会对整体结果产生一定

的影响,但其权重远低于好的组,难以对总体的平均处理效应产生较大影响,可以通过异质性检验。
表 3　 Bacon 分解结果

变量名称 效应 P 值

PMC 0. 080
 

6 0. 000
 

0

Bacon 分解 系数 权重

Timing_groups 0. 032
 

0 0. 003
 

4

Never_v_timing 0. 841
 

8 0. 965
 

1

Within -0. 022
 

5 0. 031
 

5

3. 安慰剂检验

为确保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参考以往研究的惯例,利用安慰剂检验进行双重差分法

的稳健性检验,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撤县设区政策 500 次与 1
 

000 次重复的随

机抽样安慰剂检验。 如图 3 和图 4 所示,无论是 500 次还是 1
 

000 次的随机实验结果,估计系数整体落在

0 附近,符合正态分布,且结果异于真实效应 0. 080。 故而本文的结果通过安慰剂检验,可以认为结果没

有受到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具备一定的稳健性。
20

15

10

0
-0.100 -0.050 0.000 0.050 0.100

估计系数

估
计

系
数

概
率

密
度

图 3　 500 次安慰剂检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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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00 -0.050 0.000 0.050 0.100

估计系数

估
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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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率

密
度

图 4　 1
 

000 次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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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决定一个县是否实行撤县设区政策,同县与市建成区的距离有着一定联系。 为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本文将地级市内的县与建成市区间的地理距离同撤县设区改革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

检验。 同时,工具变量法中的工具变量要满足两个条件:相关性和外生性。 基于此,本文先进行相关性检

验,将交互项与撤县设区的虚拟变量进行分析,如表 4 所示,表 4 列(1)中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且较

为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与撤县设区政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此外,针对涉及外生性的问题,参考方红生

等[16]的方法,构建安慰剂检验,以 2010—2013 年未实施撤县设区的时期作为样本期,表 4 列(2)显示工

具变量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小,且并不显著,满足外生性要求。 进而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被解释变量进

行估计。 如表 4 列(3)所示,其结果与基准结果大致相符,但绝对值要偏小,且较为显著。 整体而言,在控

制内生性问题后,撤县设区让改革县农民收入提高了约 7. 89%,这表明撤县设区能够提升农民收入,验证

了本文的假设 2。
表 4　 工具变量法结果

变量名称
PMC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2) (3)

PMC
 

∗
 

Distance 0. 020
 

3(4. 33)∗∗∗ -0. 000
 

1(-0. 80) 0. 078
 

9(3. 64)∗∗∗

PMC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IV　 F 检验 564. 88

R2 0. 763
 

3 0. 719
 

1 0. 879
 

1

五、拓展性分析

(一)地区异质性检验

本文在基准检验中,将西安市县级单位与省直管县分别单独控制,撤县设区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

反而更为显著,这显示出撤县设区可能会存在一定异质性。 其中,西安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人口稠密,
经济发达,城区规模较大,县域发展空间较小,且本身县域便与城区联系较为紧密,而省直管县则通过财

政的有限分权给予试点县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撤县设市一样,并不一定惠及农民,甚至存在掠夺式发展的

可能。 对此,结合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城区扩张能够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分立,但其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

用存在异质性。 如前所述,本文选择陕西省进行分析,是由于陕西内部的差异较为明显,存在以地域划分

为界的不同类型的县域单位,北部以资源型为主,中部以农业型为主,而南部则以生态型为主。 故而本文

以地区为例,进行异质性分析。 结果如表 5 所示:陕西省北部的政策效果最为显著,而南部次之,中部政

策效果相对较差。 对此,本文认为,这是由于相较于中部人口稠密、城区建设较早的农业型县,资源型县

与生态型县对城区扩张的需求更高。 如表 6 所示,不包括西安市,除中部地区外,北部和南部地级市只有

一个建成区,而资源型城市中的市县关系为强市强县关系,城区扩张需求最高,生态型则本身对城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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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较多,但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资源型城市。 为增强本文结果的说服力,本文进一步结合理论

假设 4 与假设 5,分别进行间接影响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表 5　 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名称
北部 中部 南部

(1) (2) (3)

PMC 0. 139
 

7(4. 09)∗∗∗ 0. 067
 

8(3. 43)∗∗∗ 0. 082
 

8(2. 22)∗∗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R2 0. 540
 

1 0. 494
 

7 0. 240
 

3

表 6　 陕西省内地级市建成区情况

区域 地级市 建成区

北部
榆林 榆阳区

延安 宝塔区

中部

铜川 耀州区、王益区、印台区

渭南 临渭区

咸阳 秦都区、渭城区

宝鸡 金台区、陈仓区、渭滨区

南部

汉中 汉台区

商洛 商州区

安康 汉滨区

(二)间接影响分析

本文的理论假设撤县设区能够通过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来提升农民收入,这一作用不仅会对改制县产

生影响,也会通过促进县与区间的行政边缘地带开发而对建成区产生影响。 实际上,撤县设区服务于市

区发展,地级市政府会倾向于加强改制县与建成区的联系,增加两者交界地的投资。 故而,本文以撤县设

区所邻近的建成区为控制组,验证假设 3。 表 7 中,列(1)与列(3)为所有县区样本模型,列(2)与列(4)
只包括建成区。 具体而言:表 7 列(1)与列(3)表明,在县级单位样本内,表 7 列(1)显示撤县设区政策对

邻近建成区的农民收入产生弱正向相关关系;表 7 列(3)则显示,如果改制县所属的地级市发生撤县设

市,那么建成区的农民收入提升约 6. 80%,但同样不显著。 而表 7 列(2)与列(4)则表明,相较于其他建

成区单位,农民收入提升了大约 8. 55%,并且显著,验证了假设 3。 同时,表 7 列(4)表明,相比于其他建

成区,地级市内的县域行政体制改革能提高建成区的农民收入,且如果地级市实施撤县设市政策,这一效

应约为 10. 23%,高于表 7 列(3),结果较为显著,验证了假设 4。 整体而言,一旦某个地级市发生撤县设

区,地级市政府很有可能会加强建成区与改制区交界处的开发力度,从而提高两地的农民收入,且撤县设

市政策会强化原有撤县设区政策对建成区农民收入的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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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间接影响结果

变量 (1) (2) (3) (4)

PMC 0. 010
 

9(0. 24) 0. 085
 

5(1. 86)∗ 0. 068
 

0(1. 65) 0. 102
 

3(1. 93)∗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R2 0. 713
 

6 0. 274
 

5 0. 716
 

6 0. 249
 

2

(三)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认为是行政区域壁垒的消除而打破了原有的

城乡二元结构,从而推动农村地区建设来提升农民收入,并提出理论假设。 那么在此过程中,改制县域建

成区的城区扩张是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参考刘寒波等[30] 的研究,以土地出让面积为中介变量,来验证

本文的假设 5。 表 8 列(1)验证中介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系数是否显著,表 8 列(2)是验证被解释变量

与中介变量间的系数是否显著,表 8 列(3)则是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 如果存在中介效应,则表

8 列(1)与表 8 列(2)中的系数显著,否则需要进行 Sobel 检验。
下表为具体结果:表 8 列(1)中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而表 8 列(2)与表 8 列(3)系数均为正且显

著,表明中介效应检验需要进行 Sobel 检验。 表 8 列(4)为土地出让面积的 Sobel 检验,其结果为正且显

著,这说明土地出让面积对撤县设区提升农民收入的作用起到了一定中介效应,验证了假设 5。
表 8　 中介效应结果

变量名称
PMC 土地出让面积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土地出让面积的 Sobel 检验

(1) (2) (3) (4)

PMC 0. 080
 

6(2. 61)∗∗

土地出让面积 0. 073
 

1(0. 96)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058(2. 56)∗∗

Sobel 0. 026(Z1. 680)∗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R2 0. 002 0. 416
 

2 0. 808
 

3 0. 663
 

0

六、结论与启示

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县域受制于财政、经济与体制的束缚

难以承担城乡节点的作用。 故而围绕县域行政体制进行改革,成为当前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政策之一。
现有县域行政体制变革的研究,以财政联邦主义为理论基础,关注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下县域自主性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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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却忽略了横向间的财政失衡问题,对撤县设区的研究较为缺乏。 同时,现有研究较为关注县域行政体

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能否提升农民收入则尚有争议。 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财

政联邦主义中的纵向财政均衡与横向财政均衡相结合,以 2010—2020 年陕西省内的县级单位为例,分析

撤县设区是如何通过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来增加农民收入。 同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结论既有共同

点,也有不同之处,具体来说:(1)同以往研究结论相似,撤县设市并不一定会提升农民收入,本文指出,
单纯的撤县设市政策难以提升农民收入,显示出潜在的负向相关关系;(2)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

撤县设区对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增长视角,进一步延伸到农民收入增长之上,并指出,相较于撤县

设市,撤县设区能够提高约 7. 31% ~8. 81%的农民收入;(3)不同于以往研究只关注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对

改制县的影响,本文指出,撤县设区会对改制县和建成区产生相似的影响,提高改制县相邻建成区约

8. 55%的农民收入;(4)对应已有研究中撤县设市影响地级市财力而加强地级市对建成区投资力度的结

论,本文指出,当发生撤县设区政策时,所在地级市如果发生撤县设市会强化原有撤县设区政策对建成区

农民收入的提升效应;(5)通过已有研究的梳理与实证研究,本文验证了当前撤县设区的政策效应是通

过城区扩张后对农村地区的建设投资而实现的这一已有研究结论,并指出,农民收入增长得益于此,土地

出让面积发挥了一定的中介效应。 可见,围绕提升农民收入增长为目标的县域行政体制改革还需进行适

当调整,以适应我国国情。 基于上述结果,针对当前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影响农民收入的作用,本文有着诸

多启示:
第一,重视当前农村发展困境中,县域所存在的纵向与横向财政失衡问题。 县域是打通城乡资源共

享的关键环节,但县域不仅面临纵向间财政失衡的问题,其内部也存在偏城区的财政失衡问题。 围绕县

域行政体制的变革,需要关注街道、乡镇等基层单位的扶持,合理分配县域资金,确保县域内乡村与城区

间区域发展的均衡。
第二,严格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等政策实施,注重转移支付的合理引导与激励。 县域行政体制改革是

增强县域发展空间的重要举措,但推动财政、行政与经济等纵向分权的同时,需要引导政府资金的投入方

向与力度,激励地方政府推动农村地区建设。 一方面,严格把握撤县设市、撤县设区等准入要求,合理设

定相关标准;另一方面,将提升农民收入、推动农村建设纳入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的转移支付标准之中。
第三,推动县域行政体制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结合,发挥政策增量的外溢作用。 县域作为我国的

基本治理单元,其行政体制的变革涉及市县、区县、县县间多重关系网络的重构,而提升农民收入,既要县

域本身的投入,也要发挥区域间的合作。 在推动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县级政府应当合理利用纵

向间的财政转移,与城乡融合发展相结合,促进横向间的财政均衡,实现政策增量对农村地区的外溢。
第四,注重合理引导农民同县域行政体制改革相融合,推动农民收入高质量增加。 县域行政改革增

加农民收入,主要通过对农村地区的投资而实现,存在土地出让后农民因土地征收补偿而直接市民化的

现象。 因此,未来县域行政改革要注重引导农民的就业方向,避免简单的财产增加收入,在农村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与城郊大发展的背景下,引导农民参与城郊农牧等高附加值模式,并培育农民参与采摘园、
民宿、农家乐等第三产业,实现农民收入的高质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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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unt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n
 

enhancing
 

farmers’
 

income.
 

Taking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selects
 

county-level
 

u-
nit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20
 

as
 

samples
 

and
 

employ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to
 

analyze
 

how
 

the
 

county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of
 

county-to-city
 

upgrading
 

and
 

county-to-district
 

upgra-
ding

 

affect
 

farmers’
 

inco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imply
 

implementing
 

county-to-city
 

upgrading
 

does
 

not
 

necessarily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2)
 

Compared
 

with
 

county-to-city
 

upgrading,
 

county-to-district
 

upgra-
ding

 

ca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3)
 

County-to-district
 

upgrading
 

has
 

similar
 

impacts
 

on
 

the
 

reformed
 

coun-
ties

 

and
 

the
 

built-up
 

areas;
 

(4)
 

Implementing
 

county-to-city
 

upgrading
 

can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the
 

previous
 

policy
 

of
 

county-to-district
 

upgrading
 

o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n
 

built-up
 

areas;
 

(5)
 

The
 

policy
 

effect
 

of
 

county-to-district
 

upgrading
 

is
 

mediated
 

by
 

land,
 

with
 

the
 

area
 

of
 

land
 

transfer
 

playing
 

a
 

certain
 

intermediary
 

rol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ths
 

to
 

improve
 

farmers’
 

income
 

through
 

county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
form

 

include:
 

first,
 

addressing
 

the
 

horizontal
 

fiscal
 

imbalance
 

i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econd,
 

reasona-
bly

 

setting
 

guidance
 

and
 

incentives
 

for
 

county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third,
 

coordinating
 

county
 

adminis-
trative

 

system
 

reform
 

with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fourth,
 

focusing
 

on
 

the
 

rational
 

guidance
 

of
 

farmers’
 

employ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county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Keywords:county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county-to-city
 

upgrading;
 

county-to-district
 

upgrading;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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